附件3-1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18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炎陵县教育局
	专项名称
	数字化校园建设
	专项属性
	延续专项■    新增专项□    

	部门名称
	教育部门　
	资金总额（万元）
	100万元　

	部门相应职能职责概述
	１、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法规，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县教育的发展规划。2、综合管理全县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幼儿教育等工作，负责教育督导与评估。3、指导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组织与领导全县的教育科研活动，检查督导中小学课程计划的执行，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4、管理全县的教师队伍，包括师资配置、考核聘任、培训培养、职称评定、劳资福利等工作。5、负责全县教育经费预决算和基层单位的财务管理、审计监督、公费医疗管理等工作；负责全县教育教学设施建设、教育技术装备和管理；负责领导和组织校办产业工作。6、负责组织指导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的招生考试工作，抓好学籍管理工作。7、完成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它工作。

	专项立

项依据
	《湖南省县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方案（2014年—2020年）》（湘政教督[2013]4号），《教育强市行动（县级政府履行教育工作职责）考核细则》。

	专项实施

进度计划
	专项实施内容
	计划开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1、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
	2018年1月1日　
	2018年12月31日　

	
	
	
	

	
	
	
	

	专项长期

绩效目标
	完善学校办学条件

	专项年度

绩效目标
	数字化校园建设项目为：数字传输设备与教学设备维修

	专项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专项实施目标1个
	100
	　

	
	
	质量指标
	专项实施目标1个
	100
	　

	
	
	时效指标
	2018年12月前完成
	100
	　

	
	
	成本指标
	专项实施目标1个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专项实施目标1个
	优秀
	　

	
	
	社会效益指标
	专项实施目标1个
	满意
	　

	
	
	生态效益指标
	专项实施目标1个
	优秀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专项实施目标1个，能否提升学校品位
	优秀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3个是否有助于改善学校环境，改变学校形象，提升学校品位。
	满意
	　

	专项实施

保障措施
	为确保专项实施而制定的制度和措施，如成立的专门管理机构、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管理办法、工作措施（方案、规划）等。

	财政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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